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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办〔2023〕5 号 

 

 

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登峰工程”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杭州师范大学“登峰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学校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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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登峰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杭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

杭州师范大学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若干意见》和

“登峰工程”（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精神，深入推进学校

教育学学科、分子手性与生物医药交叉学科 2 个争创国家一流

学科（以下统一称为“登峰学科”）及支撑学科群建设，确保

建设目标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登峰工程”专项资金是指学校实施“登峰工

程”而设立的专项经费（以下简称“登峰工程”专项经费）。

用于支持“登峰学科”及支撑学科群建设。 

第三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包括：市财政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新增 5 亿元专项经费、市专项配套经费和国家、省

市各类学科相关专项经费等。 

第四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实行项目合同制管理，项

目负责人负责，牵头学科所在学院和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分层管

理的机制。 

第五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使用原则为：分类管理、

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结余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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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的下一年度预算根据项目

牵头学科专项资金支出决算报告和绩效报告核定。 

第七条  凡使用“登峰工程”专项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

学校各相关部门应按规定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涉及政府采

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执行。 

第二章  预算与计划管理 

第八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预算是学校综合预算的组

成部分，应纳入学校总体预算，实现收支平衡。项目负责人、

牵头学科所在学院和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应按照目标相关性、政

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编制切合

实际的专项资金预算。 

第九条  预算申报流程。“登峰工程”项目负责人、牵头

学科所在学院和项目归口管理部门于每年 9 月初组织学科论证

后制订下一年度经费预算计划，9 月中旬前提交“登峰工程”

专班审议，经专家委员会论证，报争创国家“双一流”建设高

校领导小组审定后，由计财处列入学校当年事业预算。 

第十条  预算分配。“登峰工程”专项经费牵头学科所在

学院和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必须在每年 3 月底之前完成预算分

配，并报“登峰工程”专班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  预算调整。“登峰工程”专项经费预算一经审

定，须严格执行，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按照学校

预算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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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十二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的使用必须依照项目预

算列支，凡不符合使用范围的，一律不予开支。 

第十三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的通用开支范围按照学

校《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的审签规则，按照学校

《经费报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凡与“登峰工程”专项经费有关的各职能部

门、项目负责人和相关人员，都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六条  建立“登峰工程”专项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

追究机制。“登峰工程”专班每年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重点检

查，经费使用执行大数据动态监控机制。 

第十七条  “登峰工程”专项经费使用自觉接受学校争创

“双一流”建设高校领导小组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每年将年度经费预算、绩效目标及绩效评价报

告，并报市教育局、市财政局按规定程序审核。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3月 16日印发 
                                            


